	2009年上海市跆拳道公开赛称重时间安排表

	序号
	单   位
	时 间 段
	人       数
	备        注

	1
	蓝    鹰
	15:00—15:15
	21
	

	
	金    曩
	
	19
	

	2
	多    龙
	15:15--15:30
	16
	

	
	跆    隆
	
	3
	

	3
	松江武校
	15:30—15:45
	13
	

	
	春    兵
	
	28
	

	4
	黑    带
	15:45—16:00
	22
	

	
	龙    仁
	
	4
	

	5
	巨    龙
	16:00—16:15
	27
	

	
	瑞    大
	
	16
	


	6
	金    氏
	16:15—16:30
	2
	

	
	宏    申
	
	11
	

	7
	乐    博
	16:30—16:45
	18
	

	
	宇    奥
	
	10
	

	8
	峰    庸
	16:45—17:00
	7
	

	
	百    征
	
	68
	

	9
	任 行 刚
	17:15—17:30
	27
	

	
	嘉定武校
	
	36
	

	10
	新 希 望
	17:30—17:45
	9
	

	
	家    和
	
	7
	

	11
	鹏    翔
	17:45—18:00
	46
	

	
	黄    浦
	
	17
	

	12
	崇文尚武
	18:00—18:10
	17
	


注：1、在运动员称量体重时，运动员须持上海市跆拳道协会个人会员证，以及组委会下发的运动员证（须贴上照片、填写姓名和单位，加盖参赛单位公章方为有效，否则组委会判为失格），组委会将在称量体重前加盖上海市跆拳道协会公章作为最后参赛凭证。
2、错过称重时间将安排在最后称重。
3、上述时间安排原则上不得更改，如有特殊原因经组委会同意后方能更改。
